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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會治理傳播與通訊市場，所制定的法案對於民眾、產業與社

會均造成各種面向的衝擊，但過去甚少有研究檢視其立法機制是否合

理，制定的規範有無達成政策目標。雖然法規影響評估（RIA）已經
普遍應用在OECD國家，國發會也要求中央部會納入法規制定作業程
序，但研究發現，通傳會與行政部會類似，仍會受到外部行政立法機

關介入與利益團體遊說，而內部政務官與事務官權力不對等的從屬科

層，以及缺乏量化數據與質性資料對產業與內容的分析能量，都不利

於執行完整的法規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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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法 條文、管制 範與行政命令等，都會對人民、產業與

社會造成不同面向與程度的影響，特別是不合時 法案所帶來的負面

應，反而限制了市場與社會的進步。因此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各國自 1970 年代起，就逐漸

納入「法 影響評 」1（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以下簡稱

RIA）機制，透過謹慎、透明與多元的評 ，傾聽各方意見與方案比

較，藉由不斷學習與 作的過程，希望能制定兼顧公共利益與各方團

體需求的優質法案（林 ，2007；Jacobs, 2006）。 
不過，Carroll（2010）研究發現，仍然有很多因素會影響法案制

定流程與結果，光是執行 RIA 並不能保證得出更好品質的 範。例

如：外部的行政、立法機關、法院與利益團體，是否透過人事任命、

預算 、判例與遊說方式等，影響機關的修法自主性（Hammond & 
Knott, 1996; Hertin, Jacob, Pesch, & Pacchi, 2009）；而內部組織是否有

足夠資源，讓成員能以專業角度評 法案的制 ，或是在僵化的行政

體系中，權威與政治仍將決定最後 範與政策（林 ，2007；Carroll, 
2010）。Belfield, Bowden, & Rodriguez（2019）檢視自 2006 年以來 28
個美國 政府教 範法案，發現大部分 RIA 並沒有確實評 執行

後的實質 益；而 Torriti（2016）討論歐 部分國家能源法 的 RIA
時，也發現擁有量化數據的一方，通常能決定 最後成本 益分析

的話語權。 
相對之下，臺灣直到 2004 年才將影響評 入法制作業程序，

2013 年針對法 案要求檢 「法案及性別影響評 檢視表」，2014 年

1 月行政院政 會議，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助各部會強化辦理

RIA 作業，2016 年 8 月才提出「法 政策影響評 作業手冊」，以落

實提 法制作業品質（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而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簡稱通傳會）為臺灣通訊與傳播產業的主管機關，相關的立法

與修正條文，例如《通訊傳播基本法》、《 信法》、《有線廣播

視法》、《衛星廣播 視法》、《廣播 視法》等， 影響產業競爭

與多元言論，因此早在 2006 年就制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制作

業要點》，也在第 122 次委員會中決議，針對通傳會的法 與 範命

令等條文修正時，都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影響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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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過去十多年來通傳會制定不少相關法 與修正案，但

外界仍然不甚了解實際的 RIA 評 機制是如何運作。例如：從 2011
年就著手立法的《媒體多元維 與 斷 制法 案》（《媒多

法》），為何到了 2021 年仍無法完成立法程序，是原有的法案已經

不適用於數位 流時代？或是受到外部不同政治利益團體的遊說？還

是內部評 後認為仍有爭議？本研究希望了解通傳會如何運用 RIA 機

制於通訊與傳播法案，討論在執行 範評 時，遇到的困難與限制，

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以提 未來通傳法 政策的立法品質。 
 

 

OECD 評  

各國政府經常以保 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合理且正當的制定相

關法 ，但是實 經驗卻顯示，政府法 未必皆 公益，尤其是經

管制更是經常被 為產業利益團體的「管制 」（regulatory 
capture），形成限制對手進入市場、 斷產品價格與 取 經 利

之工具。市場雖有不足而需政府管制，但政府本身卻也可能面臨

問題，且「政府 」（government failures）有時會比市場 的

問題更加嚴重（張其 ，2008）。原本這些管制性法 的用意，是在

增進社會福利與促進公共利益，但管制政策與法 一 無法與時 進

「與變 共 」（dancing with change），則這些管制政策與法 反而

成為發 社會競爭力與促進民間活力的 石，因此，現代化的政府

應建立一套「檢視新法與定期維修既有 範」的制度（丘昌 、 元

，2003）。 
促成美國與 OECD 各國提 法 品質的動機，一方面是自 1970

年代開始，經 成長開始 緩且生產力 ，1980 年代 業率 ，逐

要求法 得以促進經 活動；其次在 WTO 全球化的 下，各國法

制度 此相互競爭，希望 造最適環境，以 引國內外生產資產的

進入；另一方面，1990 年代社會多元價值形成，很多過去不合時 的

法 ，可能獨 特定利益團體，需要透過民主化與公開透明方式修

（林 ，2002；OECD, 2002）。而依照 OECD 組織定義的所謂「法

」，包 法 及命令，不分中 與地方，像是（1） 預市場機制

之經 法 ；（2）保 安全、社會福 或其他公共利益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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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3） 預人民行為之管制法 等，而使用的評 方法從行政

支出費用評 ，到涉及環保、經 、產業與國際 議題經常使用的

成本 益分析（OECD, 2002）。 
錄一是 OECD 提出 RIA 運作時所需查核的原則：包 是否能清

楚地陳述欲處理的問題，還有問題形成背景、現況事實的相關事證，

以及法 若未制定所存在的風險等事 ；其次是政府介入處理該問題

理由是否足夠充分，管制是否有法 為基礎，管制是否為政府介入可

採行的最 工具；確認 定法 時的成本與 益，直接或間接對政府

行政與社會大眾可能影響的層面，包 量化或非量化的事 ；最後是

管制 對不同團體所產生的 果分 是否透明週知，各方是否皆有

機會陳述其見解等。而後各國雖然 RIA 評 的內容略有不同，但基本

上是包 這些基本的面向，希望能謹慎完整的評 法案影響（林 ，

2002； 能 ，2012）。 
美國則是從 1970 年代 總統設立「Quality Of Life」的審查

小組，檢視包 環保、 、安全與 費者保 的相關管制 ，以

確保政策協調與執行 率。之後真正落實 RIA 機制的是由 根總統所

的 12291 號行政命令，透過預算管理局（Office for Management 
Budget, 簡稱 OMB）推動，以有 督每年 範高達 1.1 美元

（約三十三 新臺 元）的產業，而根據美國環保總署（EPA）的經

驗，1987 年總共作了 15 個 RIA 說明書，大概花費一千萬美元執行

RIA 計畫，但至少獲取一百 美元的 益，其益本比約為 1,000 比 1，

認為 RIA 確實具有相當的助益（OECD, 2002）。不過這麼高的益本

比，並沒有進一步討論是最初的 範過於 ，還是後續的評 太過

觀。 
於行政管制 對於社會影響之 大，大眾與學界期待決策者

能說明「具體理由」，以「正當化」其採行的各類管制 。雖然美

國的行政程序法已要求行政機關在 定法 命令時，作成「就其基礎

與目的之一般性簡要說明」的 定；然而這只能確保命令 定機關

「回應」了公眾或利益團體所提出的質疑或評論，但不免零 而片

段，仍需其他機制要求行政機關「主動與全面性」地說明政策優 得

，而「成本 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或「風險評 」

（risk assessment）之類的分析工具，即 任了此等「強化行政合理

性」的功能，經由系統性的證據發現和分析過程，提供可能產生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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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益和成本之證據，以增加「決策民主化」的可能（丘昌 、 元

，2003； 難，2015）。 
因此美國要求 政府各機關，必須針對所有不合理的管制性政

策與法 ，進行成本與 益分析，如果發現管制政策所產生的 益太

小，而執行管制的成本太高，應設法研議其他可能 代方案，以取代

管制性法 的 定；或是討論怎樣的市場 （外部性、不對稱資

訊、 斷力等）需要政治介入立法，以及評 同樣的立法目的，是否

有其他 範的可能（alternative），而所需要的成本是否更 ，對所處

相關產業與人民產生更小 等（丘昌 、 元 ，2003）。通常這

類要求並不強制包 獨立機關，Brito & Ellig（2007）以美國制定網路

中立性（net neutrality） 範為例，認為負責寬 網路 管的兩個獨立

機關，FCC（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與 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並不有像其他 政府在立法過程中，對所提

的 範政策目的、 清問題，以成本 益評 ，並對不同方案進行完

整的 範影響評 ，也由於缺乏具體數據資料，造成在「網路中立

性」 範上的論述 說力不足。 
此外，從各國 RIA 品質 制的機制來看，幾乎都有獨立機關負責

RIA 品質 管與推動 督，例如美國預算管理局（OMB）組織下的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就負責 管立法過

程，確認各單位是否有做到完整的法 影響評 ，所有 管制行動

皆需要經過該 兩次的審核才能實際採取管制 ：第一次的審核為

管制機構發 管制計劃之前的六十天內，向該 提出管制影響分析初

稿，該 有權要求管制機構進行修改，甚至延 公告時間；第二次則

審核其管制影響分析定稿。雖然各管制機關無論就本身主管事 ，或

是管制影響評 事 ，仍 第一線的執行者，但 OMB 及其所 之

OIRA，則在管制影響評 上， 任「 定 則」以及「協調審查」

之二線角色，具有最後 關的關鍵性功能，以確保能落實 RIA 的評

原則（丘昌 、 元 ，2003）。 
 

RIA  

不過，Radaelli（2004）認為過去很多國家在學習所謂好的 RIA
個案（best practice），都 略了「問題」在不同情境發展與去脈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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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textualized）下的差異。雖然具體 作流程、理性的比較標

可以有 的評 法 ，但在實 上，政府組織與執行 員，仍然會因

為政治力、威權或科層結構等原因，選擇某些較為安全，或是被交辦

的評量標 ，RIA 就變成只是滿足「程序」需求，而沒有辦法達成實

際獨立衡量評 的目的。因此強調透過實地經驗學習（lesson-drawing 
approach），考量 作 RIA 機構的「可 性與執行能力」，特別是獨

立專業性，才能真正確保 RIA 評 的品質。 
過去對 機關所謂「自主（autonomy）」的定義過於含糊，是

指能抗拒外在的政治壓力即可，還是也要能尊重內部不同層 文 的

專業意見才算。例如：Kim（2007）認為自主是能在國會與總統否決

以外的 衡空間（equilibrium space），透過了解不同政治組織的理想

政策底線，制 較不 受到否決的法案，但這樣的自主其實也是經過

自我審查的結果。同時，該文針對文 如果受到政治機關的實際

壓力，因而改變政策制 過程，可能因為大都是在檯面下的運作，所

以缺乏具體與深入的資料討論。 
事實上，在美國一個法案最後要能通過，需要經過眾議院、參議

院與總統的同意，因此，管制機關的立法空間其實會受到不同政治組

織權力介入的影響。Hammond & Knott（1996）整理過去 機關自

主性的文獻發現，總統可以進行人事任命，國會具有預算審查與人事

同意權，而法院則是透過行政法程序與判例，影響 機關決策的框

架。此外，Furlong（1998）認為由於美國 政機制的制衡設計，除非

是全面執政（包 參眾議院與總統，但出現機率很 ）的同一政 ，

國會與總統並沒有主 的一方，反而是民間的不同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可以直接與間接的遊說運作各方政治組織，此為不可 略的

力量。因此，Hertin et al.（2009）也強調 RIA 絕對不只是 觀中立的

成本 益經 分析，而是需要檢視各方參與者之間的權力，以及如何

產製所謂評 證據的話語權。 
例如：Yesilkagit & van Thiel（2008）就調查 219 個行政部門，並

根據其與行政組織的直 關係分類，發現若是直 內閣之下的組織與

基 會，則較容 受到行政指 與預算影響，而獨立機關雖然也有來

自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壓力，但從調查得出利益團體的影響最大。

Yackee（2005）問 調查出 1,444 個利益團體對 40 個 機關在過去

的立法程序中，除了透過國會議員的間接遊說外，也會在公聽會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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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直接發聲，並進而直接改變法案內容，達到與其 好一致的目

的。 
此外，之前的研究較集中在單一政治力，比較少討論不同團體之

間的互動對 機關的影響。事實上，影響力不會是單一與絕對 制

的，但到底是什麼行政機關、在什麼議題上、國會與總統是否為相同

政 ，還有在不同權力的互動之下， 機關還能保有多少自主性等

不同情境時，也缺乏系統性與理論架構的分析（Hammond & Knott, 
1996）。McCubbins & Schwartz（1984）分析在不同情境下，立法機

關會事前固定 視（patrol）行政組織，或者是在特定利益團體的要

求下 加壓力；同時，國會影響力也有很多 緻的 作空間，像是

團代表與專業委員會就更容 影響行政機關的政策決定，而管制機關

為了法案日後能夠 利通過，降 協調成本，也通常會事先與相關具

否決權的政治組織協商，或是得到其默許（Kim, 2007）。 
而在討論民選政治人物如何透過 組織實現其競選承 ，過去

研究通常是以委 ——代理（principals-agents）理論，透過事前的人

事任命權落實，與事後的政治壓力或預算 等立法 ，來提高其

政治目的，能被提名與通過任命的委員，通常也都與提名審核的政治

人物 好接近。不過，由於與代理人之間的訊 不對稱，或是政策目

標不一致， 此之間也可能產生 （Maggetti & Verhoest, 2014），

造成獨立機關 好的政策目標，可能與政治人物並不相同。此外，雖

然獨立機關委員是政治任命，但其 單位卻是專業文 體制，並不

隨政 輪 而更動，如何制 與說 獨立機關內部 與委員的意見

一致性，過去並沒有太多的文獻分析，此部分也需要更進一步的討論

（Thatcher, 2005）。 
因此，為了避免這些 後的政治運作，目前歐 各國的 RIA，要

求至少要做到程序與資訊上的「透明與對話」，提供平臺給予不同利

關係人表達意見的機會與空間，而政府、立法者與利益團體，也需

要面對社會大眾的提問與交 問（Radaelli, 2005）。由於 RIA 可以

提 立法品質，建議管制機關應該納入立法過程，但由於 組織容

受到各方政治與利益團體的壓力，因此，缺乏適當的 RIA 作的評

機制，並無法保證其獨立自主與專業性，即使是美國、英國與 洲

等國家 管 RIA 品質的機構，也仍然會受到政治壓力，無法完全發

其實際功能（Harrison, 2009）。Posner（2001）就認為政治人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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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長的法 影響評 ，並不是真得要以理性與量化方式討論，而

是為了可以有更多涉入與 的空間。 
不過，Woods（2018）的問 調查發現， 完整的法 在進行評

程序時，由於納入更多的專業與數據資料，獨立機關有更充分解釋

資訊的能力，外部政治力量則比較不容 理解，可以增加 此之間的

訊 不對稱， 少被行政與立法部的政治人物 擾，提高獨立機關的

自主性（Hammond & Knott, 1996）；Ringquist, Worsham, & Eisner
（2003）也同樣發現如果是較複雜與專業的政策評 ，則 機關比

較容 保有其自主與獨立性，相反的，政治性強的法案則較容 被外

在政治團體所主導。只是 RIA 評 應該如何 作，其中有多少空間是

專業 可以發 ，或只是由上而下已經有既定政策目標，RIA 只是

政治人物的空白支票，仍需要在特定的法案情境下，有脈絡的 討

論分析。 
 

RIA  

RIA 是否能有 執行，除了應避免過多的政治力與利益團體 擾

外，法 影響評 需要跨部門進行協調 通，而執行 RIA 的 應有

專業的技術與 ，對於不同量化與質性資料具備搜集分析的能力，

並能 清政策優先 序與評 標 。例如成本、 益的定義；如何進

行成本 益分析；方法論必須是簡單、 性的，且具有行政上的可行

性。此外，應透過公眾 詢的方式來檢視管制的 設（hypothesis），

對於不同意見提供能對話的透明 通平臺，不管是座談會、公聽會或

是聽證會，都能做到事前公告通知與事後記錄揭露，才能讓最後的法

案更加完 ，提 立法 範的品質（OECD, 2002）。 
Radaelli（2004）認為 RIA 包 不同程度的 作方法與策略，從

不講求特定方法論的一般影響性分析的簡單檢查表（checklists），到

完整的成本與 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簡稱 CBA）、 政分

析、通 影響分析、就業影響分析等，其中以運用成本 益分析

的國家最多。這種評 方法，曾在 根與 希總統任內大力推行，其

包 四 步 ：（1）先將風險類別、政策方案及其可能的結果予以

列出；（2）比較這些政策備選方案的成本與利益，儘可能運用數

學、經 與社會模式加以解釋；（3）以 化的方式比較每一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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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可能風險、成本與利益；（4）將利益 去成本，正值 大者，

則該風險決策 為可行（丘昌 ，2000）。 
不過，單純以成本 益分析、社會 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

或是無形 益轉化為 化的表現形式等，運用在許多重大爭議性議

題時，其分析方法與可行性仍存有許多爭辯。例如：如何 量無價產

品（priceless goods），像是人命，或是很難評 受到環境 的彌補

合理性，若是完全以 計算也不盡一致性並且有 道德性，價值

與權力 爭問題所形成的反對聲浪甚大，部分利益團體及管制者反

對以單一的制度評 （Radaelli, 2004）。因此，經 學家建議可以加

權與納入更多非 單位的影響概念，以解決成本 益分析的缺點，

不過更重要的是，即使不用 CBA 也並沒有讓決策變得容 ，有關分

配、公平與正義等問題仍然存在。 
為了解決這些爭議，柯林 總統提出不同於 根總統時期的

RIA，首先在「 益」與「成本」的定義上，柯林 更強調許多非量

化、非經 之價值，如「分配 果（distributive impacts）」、「公平

（equity）」皆同樣必須納入考量。其次，在成本 益的權衡上，

根時期要求管制行動之 益必須「大於（outweigh）」成本，但柯林

在此命令則僅要求管制性法 之 益足以「正當化（justify）」其

成本，一般認為這是要軟化原本太過僵硬之成本 益分析，讓某些難

以量化比較的利益或政策考量，也能夠成為決策的依據（丘昌 、

元 ，2003）。 
即使採用類似的 RIA 作手冊與評量標 ，但歐 在不同 脈

絡與政府能力下（bureaucratic context and government capacity），法

影響評量的結果也可能不盡相同。這是因為一個可信（credibility）的

RIA 是建立在獨立與專業的 體系，缺乏能信 的專業基礎，RIA
反而將變成利益團體合法化 競爭對手與 斷市場的工具。 

例如：Torriti（2016）在討論歐 部分國家的能源法 的 RIA
時，就發現擁有量化數據的一方，在資訊不對稱的優勢下，通常能決

定 最後成本 益分析的話語權。此外，程序上 RIA 的 備如果太

，甚至在決策已經做成之後才出現，也將造成管制者經常需要執行

決策的現實壓力，但一般 RIA 詢與分析過程卻是相當緩慢而 長，

如果欠缺對於 RIA 品質管 ，將大大降 了實 RIA 的利益（Radaell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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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為例，OMB 內部的 OIRA 要負責審查 各大機關的各類

重大法 ，然而各部會在其領域 專家，人力與資源亦遠非 OMB
所能比 ，憑什麼 OIRA 能審查各部會的決定？以環保署為例，其有

過一萬名的公 人員，制定出來的法 案，卻由 OIRA 的四名人

員審核，OIRA 總共也不過四十名 的分析員，如何負 此等重

任？因此，影響評 制度的設計就非常關鍵，通常仍然由管制者負責

推動 RIA，但其 RIA 的品質管 ，則由管制機構以外的獨立機構負責

（OECD, 2002）。不過，基本上，OMB 所擁有的是「管制分析

（regulatory analysis）」這個領域的專業，審查基本上也是形式審

查，以求行政管制決策的「合理性」，至於實體決策、價值衡量，仍

多 各機關的專業與政治決定範疇。 
雖然近期各國不斷 入 RIA 的評 工作，但 Jacobs（2006）也發

現 OECD 各國的 RIA 品質呈現 U 形狀， 開始由於數量不多，各國

也都 入相當多的資源評 ，因此相對的品質也較 ，但隨著 來

多的 RIA 需求，出現很多品質不 的 RIA 報告，也就對法 沒有正面

的政策建議，直到近期在更多人力與資源擴充後，各國的 RIA 的品質

才再逐漸回 。 
 

 

雖然臺灣自 2000 年開始倡議政府再造與行政 新，2004 年起就

將法 影響評 RIA 入法制作業程序中（丘昌 、郭介 ，2004；

林 ，2015）。但直到 2013 年，才要求法 案需檢 「法案及性別

影響評 檢視表」。2014 年 1 月的行政院政 會議，請「國家發展委

員會」協助各部會強化辦理 RIA 作業，以熟 RIA 作方式與流程，

並在 5 月初邀請經 合作 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及國內產 學

各界，具有豐富實 作經驗的各國參與者，分享相關 RIA 的內容與

個案。國發會在 2016 年 8 月提出「法 政策影響評 作業手冊」，包

問題界定、政策目標、公眾 詢、成本 益分析及評 結果等（

錄二），並要求各機關將法 案陳報行政院時，須併 類似的檢視

表（ 錄三）。 
不過，國發會並沒有像美國 OMB 之下的 OIRA 部門一樣，對法

案品質具有 管的權力，因此，各部會的 RIA 影響評 是否有達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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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滿足了政治選票，還是經過文 體系獨立專業的評 ，或

只是走完應有的書面流程，便認為已經達成 RIA 影響評 ，皆沒有進

一步的討論。 
過去外界並不了解通傳會是如何完成內部的 RIA 影響評 ；量化

數據與質性概念的標 為何；在廣泛 開公聽會或聽證會蒐集資訊

後，內部組織是如何處理不同意見； 選與分析蒐集的資料內容，是

根據怎樣的成本 益分析，以決定 A 方案是比 B 方案較合適；而過程

中也不清楚決策背後的權力運作邏輯；以及最後在撰寫影響評 報告

時，委員會的長 好是否有形無形的存在科層結構中，或有意無意

的影響資料選擇與判斷。因此，本研究將討論： 
通傳會組織是如何執行 RIA，有 些資源 入，包 人員的時

間、專業能力、評 理論與工具、 作流程與檢視表格？公聽會與聽

證會議紀錄資料是如何研析，文 是否能獨立自主的選擇不同方

案，抽象的公共利益概念要如何與其他成本 益一起評 比較？外部

政治團體是如何介入通傳會法案評 ，在 個組織層 ，其相互影響

的結果為何？組織內部的 通是否雙向，高層政 的主觀或政治性

是否影響 對法 評 的方向，不同階 與權力是否內化為文 體

系的自我檢查？ 
通傳會的組織如 錄四，委員會議是最高的權力機制，綜合 劃

處、平臺事業管理處、 臺與內容事 處則是與市場競爭、內容 管

相關的處室，法 事 處協助立法與法 詮釋，其他則多為技術與安

全 範單位。本研究將訪談通傳會的基層 ：承辦科員與科長，了

解其 RIA 評 的執行過程；同時約訪高階主管：正副處長與簡任，比

較不同文 層 的差異；並且訪談幾位歷 與現任的通傳會委員，以

討論政 與事 在法案制定與評 的角色與 此的權力互動；再

與幾位外部的業者代表、公民團體與立法院助理進行訪談，以做為不

同資訊的交 比對，檢視受訪內容的可 性，以及外界對 RIA 評

作的理解與期待（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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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受訪者與不同組織團體關係的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訪談時間從 2019 年 7 月底至 10 月中 ，受訪者代號與職位如表

1，為避免 識受訪者，僅提供不同層 與職 ，不列出完整個人資

料，通傳會的訪談大綱如 錄五。而為了保 受訪者個人隱 權，各

別約訪同 ，並不以 球方式尋找受訪者，以降 受訪者知道 此

的可能。受邀對象儘量安排 任不同工作層 ，且在過去參與通傳會

議時，較 意提供意見思辯的同 。訪談不一定在通傳會的辦公空

間，通常委員與高階主管會選在其辦公室受訪，而中階科長與科員則

改為受訪者方便與沒有壓力的地點，以提高其受訪意 並較能 所欲

言。 
不同層 間的受訪者會有相同的訪談大綱，並且同一層 至少有

兩位以上的同 ，諸位受訪錄音檔將先由不知道受訪者身分的助理，

協助聽打逐字稿，用以提供跨不同受訪者之間的資料比對，並確認受

訪資訊的正確性。除了訪談通傳會同 與外部團體外，本研究也將檢

視評 過程所需填寫的表格與資料內容（格式如 錄六），了解 RIA
的資料處理流程與填寫時所面臨的問題，討論評 內容是否具體完

整，以及未來可以修正的空間。 

通傳會委員大會 

委員+工作小組 

正副處長 
簡任 

科長 
承辦人 

行
政
院 

利益團體 公民團體 

立
法
院 

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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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者代號與職位資料 

序 受訪者代號 職位層  

1 A-1 
歷任與現任通傳會委員 2 A-2 

3 A-3 
4 B-1 

主管與高階 ：正副處長與簡任 5 B-2 
6 B-3 

7 C-1 

中階與基層 ：科長與承辦人 
8 C-2 

9 C-3 
10 C-4 

11 D-1 
業者代表與公協會 

12 D-2 

13 E-1 公民團體代表 

14 F-1 立法院助理 
 

論 

評  

RIA  

Ringquist et al.（2003）就曾發現，如果是公眾關心的法案，立法

機關通常較 意制定對應的 案討論，但如果是立法技術較複雜的法

案，則比較不會主動推出。類似的，通傳會開始會有立法或修法的需

求，一般來說，如果是制定新法，大部分是因為選舉時的政治承 ，

例如反媒體 法或是代理人法案，則行政院或是立法院通常會緊 這

些案子的進度，之前各 團與委員就曾推出五個版本以上的反媒體

斷法 案；但經常會因為政 輪 ，或是通傳會委員更動的時空環境

因素，導致法案的優先 序與條文內容也會跟著調整，甚至像反 法

在這幾年，雖然曾經進入行政院會，但卻在沒有充分討論下，又被退

回通傳會，只因其已經不是執政者當初選舉考量時的優先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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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是法 必須要做的， 如 法修正 ，

有些法 很明確，就必須去 這個 業 有一種是國

要 ， 如多 費方案 那反 法這個部份，有當時那

年下來的 ， 可能是總統 選的 體政策，

至是 位委 在國 的 （A-3 者）。 
 

過去美國並沒有強制要求獨立機構執行 RIA，例如 FCC，就曾被

批評由於在網路中立性相關法案的影響評 不完備，缺乏具體數據資

料，結果造成論述說 力的不足（Brito & Ellig, 2007）。但根據國發

會的要求，各機關提報法 案一定要填寫「法 影響評 」以及「性

別影響評 」的檢視表，但若是通傳會內部可決議處理的法 、命令

等，則不需要填寫這些評 表格，不過，通常在 定或修正這些法

與命令時，承辦單位還是會提供對產業與相關利 人影響的說明。 
 

機關提法 案一定要 政 ，然 政委 部

再 立法 ，在 政 的過程，就 要 進 法 影

響 ， 有性別影響 ， 傳 的法 事 就有

要 寫。不過，像是 5G 管理規則的修正 案，

就 有進 法規影響 ，或是 費這個新的多 費

方案， 然 有意見討論，但並 有一個正 的

（B-1 者）。 
 

如圖 2，法 案的影響評 若是跨處室，可能是由綜 處或法

處主導，不然就由單一處室處理，負責管理這個專案的主導單位，包

承辦科員、科長、簡任與正副處長，在處內先形成共識；若條文涉

及別的處室，也會請各單位依照執 再分配評 ，個別完成後再往上

整。特別是如果設立一個新法，通常會設立一個「工作小組」，由

有興趣的個別委員協助督導，並在過程將會 詢專家與 開公聽會，

以搜集各方不同意見，最後再將不同方案提交「委員會議」討論確

認。因此，工作小組中的督導委員有權力決定 些資訊是否納入，相

對於其他委員，也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在委員會討論時也比較會主

導立法的方向。 
 

如果是一個 新的立法，或是影響很大的法案， 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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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不是那麼簡 由業 位自 規 討論，而是

有一個工 小 ， 不同委 的興趣、專業、或 部 工

來 與 。工 小 大 兩個 開一 ，業 位

提 相關資料與意見，討論 些 再回去修正或是

充，在進入委 前， 決定這個案 是不是 經成 到

要做外部 ，或者是 以了解不同意見 （A-
3 者）。 

 

圖 2：通傳會內部法規制定與 RIA評估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般來說，法 單位都會全程參與，提醒要注意的相關條文，以

及協助調整為法 條文語句，整個立法或修法過程會由工作小組統

，然後再請各處室分工協助，包 產業資訊也都需要事先調查。基

本上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都會詢問法 可能 的對象、 果與市

場影響，以及對相關業者的利益或傷 等，因此，在撰寫 RIA 的過

程，便需要對外舉辦 詢委員會、公聽會或聽證會，以徵詢專家、業

委 

員 

會 

議 

RIA 評 表格 

法  

RIA 報告說明 承辦人：科員 

科長 

簡任 

處長、副處長 
其
他
相
關
處
室
代
表 

法 
 

處 

督導委員 

專家 詢 公聽會： 
利 關係人 

法 制定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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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公民團體的不同意見。 
 

委 議決議 過之 ，業 位如果 RIA 都做 的

，就是 視相關 案與影響 ，最 發文 政部 ，

程其實就是 人或 自 去把那個法規影響 寫

完，法 位 用字 調和， 政 有一個制 與

核 ，只要 那個 的 核 去做就可以了，有

可能要 一些佐證資料（B-2 者）。 
 

 

通常法 案比較嚴謹，公聽會討論的次數會比較多，而為了獲得

更多樣化的意見，通傳會對外徵詢時會邀請不同背景的參與者，至少

形式上要能代表不同利 關係人，同時，也開放大眾登記參與的時

間，或廣邀無法參與的個人團體可以提供書面意見，而所有內容都會

做逐字稿。不過，Obar & Schejter（2010）就曾發現 FCC 在 2006 至

2007 年間的公聽會，透過不事先通知、時間不方便等技術性問題，

公共參與發聲的機會，而讓 東代表與專者們的意見留在最後的報

告之中。 
臺灣參與通傳會公聽會的業者與公民團體代表，也認為公聽會流

程過於形式化，大家只是陳述意見給承辦人蒐集資料，但缺乏對問題

的辯證討論，除了建議重要法案的公聽會可以多辦幾場外，同時更應

該給予不同觀點的代表交 辯論的機會，而與會的通傳會同 應該有

一定層 ，可以當下回應，而不只是帶回去討論。張月 （2011）曾

以「中視、中天負責人變更案之審查」為例，發現通傳會雖然 開聽

證會，最後的審查結果也有公 處理說明書，但缺乏明確的審查目標

與標 、專長 定人的產生過程單一、管制成本與 益並未充分說

明、欠缺系統化的管制影響評 機制、可能形成政治因素 擾專業評

等問題。 
 

位代 能發言的時間有 ，建議可以多

， 能 集到完整的意見，同時，最重要的是 議 缺乏

機制， 較像是在各抒 見， 有實 問題討論

（E-1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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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到各方不同意見後，承辦人會先寫初稿，再經過科長與上

面長 審議，形成處裡面的共識後，提到工作小組與委員會討論，通

常沒有爭議的部分大概就是照例通過，但有爭議的還是會研 一些方

案，不同方案需要進行優 分析，並提供一些基本的決策背景，也需

要不同處室的佐證資料，以論述是否 當，但最後政策如何決定就不

是在 單位，而是由委員會來定案。不過，根據研究者過去參與通

傳會的修法或立法會議經驗，一般來說還是以解釋性的說明與比較為

主，受限於通傳會的資源與專業，並無法對條文內容進行所謂的成本

益分析，也因此，缺乏數據資料比較不同方案的差別（丘昌 ，

2000）。 
 

麼 要 個案解 ，因為 一 的 都不一

樣， 像 有一個很明確的 SOP，我們有 專家 ，然

有 。 如，整 的這一點上面，外 了正

反意見，若有一些 文是外 多 反對意見的，最 在 部

工 程，就 去 錄這些外 的 法（A-3
者）。 

 
就是多方提 ，有時 委 就 可能 某一

個方案，但 在我們的專業立 ， 是 時的提 其他方

案 委 討論，盡 做到資 、充 ，然 選

在 身上。因為政策 有一些 ，我們是有實

經驗的人，所以 這件事情的 難性，但若政策

經決定要這樣做， 就只能 前 了（C-4 者）。 
 

在國外的立法過程中，管制機關通常需要有一段時間的「notice 
and comment period」，以聽取大眾對 案是否有不同意見，相對於最

初的提案內容，最後的 案版本可能會因為公聽會的建議，而有一些

具體修改的機會（Golden, 1998）。Yackee（2005）認為管制機關會

適度的在公聽會後回應利益團體，主要是因為利益團體通常會在此時

帶來一些實 資訊與專業想法，而管制機關若能合理的接受 案修

改，可以避免未來在法院攻 上的挑戰。 
不過，由於通傳會的法案公 時，大都只有針對法條的簡單說

明，在立法過程的不同價值觀選擇、政治力如何介入、對利 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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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及最後如何評 決定的標 ，在詢問所有的業者代表與公民

團體，大家對 RIA 的評 決策仍無從了解，也就無法再根據結果提出

回應，整個法 影響評 的結果，將變成是單向 詢，而不是 此的

對話 通。 
 

外面 集來的意見，一定 去做為 麼採 或不採 的

研 ，然 之 提到委 去討論與決定，可是因

為到最 法案的資料 經 多， 法所有的 都 一

上，可能就是 個大重點， 委 議不 開這些討

論過程，所以外面 的就 經是最 出來的 文了（B-2
者）。 

 
評  

如果以 2019 年 5 月通傳會送行政院的《媒體多元維 與 斷 制

法》 案，所填寫的「法案及性別影響評 檢視表」為例（ 錄六為

空白表格），前三 是 案基本資料，包 、法案名稱； 、主管

機關；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第 開始則為問題界定與修 需

求，其中第二 為修 必要性， 案認為近期的跨媒體併購，形成市

場過度集中， 言論多元，既有的廣 三法主要仍是以 理為主，

未有對整體市場結構性之修正，在參考立法院各 團的相關版本後，

通傳會提出目前的 案，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方案，包 條文中的「

紅線、黃線公共利益之判斷、媒 分離、資訊揭露、媒體自 、保

勢與近用、以及 勵 等」；第三 則是公平會與 委會等其

他機關，需要配合相關調查程序。第 則是上述 案內容所要達成

的政策目標，到此為 ，大部分都是通傳會為何要制定 案的理由，

也符合 錄三國發會建議的 RIA 審查建議表格內容。 
第 的徵詢及協商程序，才是交待如何蒐集相關資料，以及是

否採納的原因。第一 是主要影響的對象；第二 說明媒多法在什麼

時候，開過幾場的專家 詢委員會議、公聽會，以及參與那些學術研

討會等資訊；第三 為是否與其他機關團體協調等。第 另外有

之 表，包 重要條文與內容、有無爭議、意見與來源（相關機

構、團體與人員之主要意見），以及參採與否及其理由等。本檢視表

主要處理包 ：「 權結構呈現方式、關係人之親等界定、新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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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五家上限、過 條 、 除媒 分離、調整獨立 事用詞、納

入媒體識讀 勵等」，其中不予採納意見雖然有 數十筆的參考資

料，但並沒有實質交 對話，或是與國外例子比較，比較多是簡略的

解釋性說明。 
第 為成本 益，是指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 出之代價，及可

能得到的 益，雖然檢視表原本是希望提供明確數字，但也 許使用

難以量化資料說明其 益。因此，本檢視表僅提到審查個案的行政成

本，和增加 勵需動用「通訊傳播 督管理基 」，以及因為限制集

團 模與範疇時，可以增加媒體市場多元 益，但檢視表並沒有進一

步的量化數據，分析在全球化與跨產業競爭激烈的網路 流時代，是

否反而限制跨媒體可能打破原本獨占市場的 斷機會，以及臺灣媒體

市場只 下不具 模經 的小型公 ，則可能無法承受較高的製作風

險，而 緩創新 資，最 反而被境外平臺與內容業者， 斷臺灣影

視內容市場的問題，在檢視表中都沒有比較不同方案的成本 益差

異。 
整體來說，媒多法的法案影響評 檢視表，形式上是滿足國發會

的基本要求，例如是否開了幾場的 詢會議與公聽會、立法理由的說

明和意見資料來源等，但由於臺灣並沒有類似美國預算管理局組織下

的 OIRA，負責 管立法流程，缺乏實質比較不同意見、具體的成本

益分析，或是國外案例比較等，也就無法確認 RIA 是否達到應有的

評 品質（丘昌 、 元 ，2003；OECD, 2002）。如同林

（2014）提到，RIA 的重點並不只是評 表格的填寫，而是廣義的納

入各方意見與各種評 數據，而這些說明都應該隨 RIA 表格公告，但

在檢視反 法的 RIA 表格時，內容其實相對簡略，只有最後的結果說

明，但中間如何 證與選擇不同方案，並沒有隨 RIA 公告大眾。 
由於檢視表比較像是表格 要，並沒有 說明討論過程，也就

不清楚通傳會實際評 時，是 些因素影響通傳會同 的專業判斷，

是有其他外部政治力介入、內部科層權力的限制，還是組織人力與資

源的缺乏等問題（林 ，2014）。Radaelli（2005）認為可信的 RIA
是建立在獨立與專業的 體系，不然可能會變成是既得利益團體

斷市場的工具，因此，需要再進一步的討論影響評 過程的外部力量

與內部組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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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  

 

雖然 NCC 稱為獨立機關，但仍受到行政、立法與其他 政機關

的 督（ 永欽，2007）。目前通傳會的正副主委與委員 是由執政

提名，特別是主委必定會考量與行政院管制思維接近的人選，才可

能相互 通（Thatcher, 2005）。而在大法 613 號解釋與正副主委產

生方式改變後，通傳會已經 趨於行政部會的運作模式，需要配合整

個行政團隊的 政， 理的獨立性 來 （胡博 ，2009）。 
不過，民選政治人物與 組織的委 與代理人關係仍可能

（Maggetti & Verhoest, 2014）。若沒有配合行政院政策，出現行動不

一致時，也可能產生 ，像之前便出現對 新聞處理方式的觀點不

同， 主委與 貞昌院長 空交火，但最後也導致主委被請 的

爭議，成為首位沒有完成任期的主委。因此，在進行法案 RIA 的不同

方案選擇時，通傳會需要了解行政院的立場，對法案內容的 好，或

是什麼時候應該完成立法，不然便會像在 2019 年 5 月通傳會送出至行

政院的《媒體多元維 與 斷 制法》 案，在沒有進行實質討論下

又被退回通傳會。 
而立法院對通傳會的影響，最常是透過院會或是委員會 詢時，

點名主委回應法案與 RIA 進度，如果是在預算會期，主委的壓力更

大，其他委員則認為較少受到壓力，歷 不同主委處理立法委員交辦

的程度不一，有時通傳會同 如果感覺需要特別處理某些事 ，但又

不了解其原因時，就有可能是來自外在因素的影響。雖然其他委員們

提到沒有來自立法院的壓力，但由於最後法案還是要送至交通委員會

與院會，因此在通傳會的委員大會討論 RIA 的不同方案選擇時，仍需

要考量法案通過的可行性，像是《媒體多元維 與 斷 制法》 案

的五個參考版本，就都是來自立法委員的之前提案。 
 

委 委 要去 ，我們不 要，立法委 及長

的壓力並不 在我身上。至於外 的壓力覺得 不是

事，因為本來就要 各種不同的聲 ，我們 都 有一些

陳情 ，有時 是 email、 較多是書面，可以 各種不

同的意見（A-2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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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長他們 要去 外面 議， 來 與壓力都

較多，而壓力是不 到 位與 身上， 是

都是在委 或 長那邊，如果說有外部意見，那長 為

說，這個外部意見 我們原來的 案 文 的 ，就 再去

調整 案文字（B-2 者）。 
 

雖然有些委員不認為受到行政院或立法院的直接壓力，但確實很

多高度政治性的法案，基本上並不是通傳會說了就算，一個法案的通

過與否，是受到很多不同政治機構的影響（Hammond & Knott, 
1996）。例如通傳會早已 定不同的 政軍解決方案，也都有一些成

熟的想法， 配政 法後，可以有一個合適的處理模式，但討論後卻

都在行政院與立法院 關。完全執政的立法委員反而希望在野 提

案，暗示執政時就是沒有辦法處理，若在野 提案就會支持，可見不

管 兩 ，都 外界認為對 政軍條例的修法，就是認同政 可

以介入媒體，因此多年來一直沒有具體進展，但也造成外界認為通傳

會 率不 ，其實文 已經討論了各種的可行性，可見 RIA 不同

法案的自主決定空間仍然有限（Kim, 2007）。 
 

105 年那 本來要修正 政 現 規定，調整 讓

對 理，不過因為政治 大 有的時 是委 ，

或者是 委帶 法 的長 過去 特定的立法委 說明，

但說明歸說明，他們能不能接 就 是另外一回事（B-2
者）。 

 
相對於行政與立法機關直接影響通傳會的委員任命、預算或法案

遊說，法院判例雖然也會「支持或限制」其管制 範行為，但對 RIA
通常是建立 範框架，提供未來法 部門在制定法案時所需考量

（Hammond & Knott, 1996）。行政機關的 量需要具合法性與明確

性，並符合平等及比例原則，不然可以透過「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

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而原本的規範裁罰就可能在上訴

後被 回。例如：中天與中視合併時的 ，雖然最高行政法院同意

通傳會有權 ，同時也有權力要求 事的高層組織人事變更，以

維 媒體市場的多元性，但對於過度涉入企業內部管理與新聞產製流

程，仍以通傳會 與要求不夠明確，予以部分 回（ 法院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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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就 政 了，在 政 機制的情 下，就明顯的

，有很多案 本就是被 政法 回，業者都

新進系統的 上下 是，明明就 有 ，

麼可以用 政程 去 法 那 來系統當然就被

，人家當然就是 到法 ，法 判決書 業者（D-2
者）。 

 
 

Furlong（1998）認為相對於美國 政的相互制衡設計，在沒有主

的一方時，利益團體反而 演重要的角色。Schlozman & Tierney
（2006）調查利益團體經常採用的遊說方式與機會，包 在聽證會提

供證據、正式或 下接觸 員、協助條文 、透過媒體形成議題

等。而臺灣媒體的公協會代表，雖然沒有國外利益團體的 遊說資

源，但也積極與通傳會在各種會議上 通，或試著直接與委員接觸。

不過，不同業者 此的遊說資源並不相同，但似乎都覺得其他競爭對

手有更大的遊說能量與空間，能夠與通傳會的互動 率較多，加上不

透明的遊說機制，形成利益團體 此間的不信任（韓意 ，2010）。 
 

NCC 真的 有 麼 下 ，近期是有一個

開 程，就是理事長、 理事長和理 事一起 NCC
的委 ，大 年一 而 ，就 有議題 去 立法部

說的 ，大 都是有出事 去（D-1 者）。 
 

只是業者們認為通傳會雖然是依法行事，但就是流於形式，而且

已經預設立場，即便蒐集外界的意見，包 專家學者，甚至是委 研

究案本身的結論，如果與通傳會的預設立場不一致時，通常就不會改

變它原來的想法。同時批評公聽會流於政策辯 ，大概就是一些 微

末節，但真正的重心都沒有改 ，就形式化走完流程，這樣的結論也

同樣是不同的公民團體對過去聽證會的認知（張月 ，2011）。業者

代表普 認為與立法委員 通，相對比通傳會容 ，例如近期立法院

就通過著作權法修正， 版機上 的通路也將負有刑責，雖然獨

立機關與民意機構的定位不同，但業者們似乎對通傳會的 通協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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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不滿意。 
 

業者 去陳情的事情，當然都是有 戰性的， 方說有

10 了，可能就只有 0.5 是 強做得到的，9.5 都是

有點 的，但不 麼 來陳情 說盡

有 麼 間， 個文來，但真的 文過去 ，大部 都

接 回 ， 書或未來修法時再來 考，就這樣都是

期 （D-2 者）。 
 

那些有 戰性的問題，當然是要 上 ，基層、 至

長， 本 有 法解決，只能去 委 ，但是委 的

成 很 ，只是 其他方法了，然 再不 ，就是

再 立法 立法 相對 較有 到，至少 回 說

就 ，不 就是不 ，是有在對 （D-2 者）。 
 

由於臺灣業者的遊說團體 模通常不大，公民組織也是如此，因

此並沒有足夠的研究分析資料與數據的能力，大多依 既有的通傳會

研究報告或是學者的研究論文。但對承辦同 來說，透過公聽會仍可

以蒐集利益團體或是公民組織的不同意見，了解法案對不同利 關係

人可能的影響，以方便在討論 RIA 選擇不同方案時，能夠有所依據，

如果 此價值或利益有所 時，能夠提供委員會充分資訊。由於真

正討論不同法案選擇是在委員大會，因此不管是利益團體或是公民組

織，都希望有能代為發聲的通傳會委員。同時，一個法案與政策選擇

如果不能將 做大，不同業者與 費者之間若只是零和 局，任何一

方的獲利是來自對方的 ，則將難制定出各方滿意的法案。 
 

我們在做傳 政策，傳統上一定是考 共 、 費

者 ，當然產業 對是重要的，只是如果說產業

費者 間不是那麼 的時 ，有時 更重視的

是 共 這一塊。因為政治部 在 裡面， 共 這

部 並 有很明確的一些 體 去做 說，可是業者他們

說的力 是非 強（A-3 者）。 
 

有時 過 較 識的委 ，在各種 提出 民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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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些法案的不同想法，能 為 費者與 民 把關（E-
1 者）。 

 

RIA  

 

通傳會的組織結構為承辦科員、科長、簡任、正副處長、主 、

委員與正副委員，這幾年多了特定委員督導工作小組與議案內容，委

員大會是最後決定政策的會議，通常是採共識決，若仍無法說 ，將

會提不同意見書，但這樣的科層組織內部是否有足夠的 通管道，不

對等的權力階 是否能讓不同層 的聲音對話，從歐 的經驗，即使

是相似的 RIA 評 機制，但在不同國家的 體系與政府運作能力

下，最後法 評 的品質結果也不儘相同（Radaelli, 2005），因此，

維持一個獨立自主與專業的機關，是 定優質 RIA 的基礎。 
但王千文（2008）認為 （Weber）眼中的 體制似乎僅是

達成形式 性的工具， 體制的組成成員是絕對 觀，並以 從上

長 指示為其義 與榮 之表現，然而，現代公民 與之精神與價

值 斷席 體制，文 似乎 能再以 形式 性為己足，而應

具有價值 性之判斷，因此，在 從紀 和自主創新的要求之下，勢

必產生 從與自主的矛盾。 
 

這是一個責 政策，做決定的就要 責 ，所以基

本上政 要做 麼樣的決定，原則上都是 重，但是文

責的 就 兩個面向， 法的事情不做，另外自我要 盡

讓正反的意見能 的被 現（C-1 者）。 
 

決策層的政 與事 之間的緊張關係，其實存續許久，

一方面是因為事 成有一定的框架，從政 來看卻變成保 ，

但是另一面，事 認為考量都是在實 上有所依據， 此之間的

也就在所難免。尤其是通傳會的業 範圍多樣化，很多要涉及傳

播、經 、科技與法 等不同專業，雖然大部分的委員熟 其原本的

專業，但要在短時間內了解不同領域知識，聽取不同影響評 ，最後

定負責任的公共政策，其實是需要與事 有良好的 通與分工才

行，特別是如果法案有其特殊的專業性，在訊 不對稱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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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也會有較大的自主空間（Hammond & Knott, 1996; Woods, 
2018）。 
 

要視委 和同 之間的 方 ， 個人有其思考與解

決方 ，我覺得文 只要 他方向與建議， 自 去

提一些方案 節來的 。 如 費 經有一個方案，

再由委 他們討論一些 較具體可 的方案， 委 提

方向，有時 離實 、不 實，事 對事情較了

解，可是要讓他很有創意的提出一些 新的構想， 較不

（A-2 者）。 
 

RIA 法案評 最後是在委員大會中由委員們討論決定， 組織

雖然仍會提出不同觀點，但 少會與長 強烈辯證，這是因為組織權

力的不對等。此外，很多公 員認同常任文 就是為政 制定政

策，所以也就不會由下而上反 交辦事 ，也有些同 心與長 意

見不同時，會影響未來的 等，當被多交代幾次之後，便知道往後該

如何處理事 。特別是在文 體系政治化的趨勢下，政策或改

比起政 認同 為重要，選用人才的政治化，將使得文 意提供

正直而 白的政策建議（ 美 ，2020）。 
 

多就是 乙案上去， 點是 麼，最 決定

是在委 其實就是 個長 的 度，有的長

較強 ，就有可能說只要 案，那 就提一個案 上來就

了 有的長 然 說只要一個結果，但是 間可以寫兩

個方 ，不同的 文 他，只要都可以達到那個結果 那

如果 接下令說就是要這種 文的 ， 都是有外部因

，可能外面意見 經 了，所以就 接下這種指令

（B-2 者）。 
 

 

雖然通傳會的編制上有近五百人，但扣除技術與技工等後 人

員，真正負責 理的內容處、平臺處與綜 處，每個處大約有五至六

個科，每個科的正式編制是科長加五個人，而內容處因為業 特質，

以及當初是兩個處的合併，所以科員人數較多，各科應 日常事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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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強，但若是要 劃較長期與深入的計劃與法 案，便顯得人力

緊。另外，通傳會當初是由 信總局與新聞局合併而來，其中主要員

編制是 信總局，很多都是交通行政或是 信技術背景，而新聞局

則是以新聞行政與一般行政為主，對於目前產業政策與 理所需要的

知識與能力，大都不是當初高普考的考科，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力與資

源，Jacobs（2006）就認為這就很像不少 OECD 國家一樣，若沒有

入足夠的資源，RIA 的評 品質不 ，便只是形式上滿足程序而已。 
 

但我們 有 多經建 政 系，有在 規那邊放一些經

建 政人力，可是因為其他業 就是 接與新 、

體相關的，如果說 了一個經建 政或統 的在裡面，其實

是在做一般的業 （B-2 者）。 
 

有 有發現國家這麼大，但法案就我 另外一個同

就 完了 我們的工 是屬於那種 較重大與

的，那有的同 其實 不了，然 就是 調或離開（C-2
者）。 

 
法案影響評 RIA 是需要充分時間，才可能蒐集足夠與多元的意

見，並進行專業討論與評 ，但通傳會政 的任期長則四年、短則

二年，若想要在任期內完成其當初到任的目標與理想，就會自我形成

一個時間表，或者有些是行政院或立法院，要求一定要在什麼時候提

出法案，也會出現時程管 。但通傳會法案的時程 定，經常因為個

人主觀與外在 觀因素，而讓作業時程過於緊 ，因此承辦人的首要

任 ，就是讓每一個意見都有得到回應，也就大部分是基本說明解

釋，至於要進行比較複雜的成本 益評 ，則很難有時間可以進行。 
 

如果今天的時程都很 ，就是一個 、 個 ， 至

年我都覺得不是很充足的情 ，在做這麼多事的時 ，就難

免 入一個就是把事情做完的想法。 就 有一個 ，

再 長 同意或者不同意，如果他們覺得，這個 不

的 ，自然就 再去調整，但是這個 間 是 有的，

因為其實 到政 到這個 案進入委 的時 ， 許

離他們 的時程都 經非 的接近了（C-1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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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政規則當然 較 ， 較是 政機關可

以 專業 控的，但到了法 層 的時 ，其實有很多都

是政治性的考 ，那就 要較多的時間，但因為政見考

經 是要在 個 、一個 之 就要 的出來，如果 有足

的 政資 ， 至 有足 的時間，就只能做完而 （C-
2 者）。 

 
評  

雖然目前行政院各部會都會進行法 案的 RIA 評 ，公聽會意見

也都會納入考量，但因為國發會並沒有要求應對外公告討論過程與

RIA 內容，因此，承辦單位是如何研析這些資料，各 會議是根據什

麼專業與邏輯，最後如何決定採納方案 A 而不是方案 B，詢問所有業

者代表與公民團體，幾乎都是完全不了解。特別是通傳會有很多的立

法價值較為抽象，如果要量化為成本 益評 ，更需要內部有清楚的

定義與轉 方式（Radaelli, 2004），不然承辦同 就只能填上基本概

念與簡要說明，也因此就容 流於一般的形式化的資料整理。 
 

要 做 化或 性 ，事實上是有難度的，基本上不

是 麼， 就無法進 、邏輯與 學的 ，

因為有時 定的法案是 ， 至其實是一個政

治 的問題（C-2 者）。 
 

我覺得要 議題，有些議題是 較 化的，

到 些事業， 如， 要不要回溯，有一些則是屬於

較 向 判斷，那就不 ，就像 國的 路 立

性，就是一個意識形 的問題（A-2 者）。 
 

目前大部分通傳會的基層同 ，並不具備量化成本 益分析的能

力，雖然已經在綜 處成立了一個產業調查科，有幾位同 是具統計

與經 背景，但由於平常並不負責業 ，對產業與 管政策並沒有內

容處跟平臺處的同 熟 ，當一般承辦人的產業經 背景與研究統計

分析能力仍有限，再加上人力與時間的限制，若只是提供基本的描述

性統計數據，可能問題不大，但若是要做比較嚴謹、學術的法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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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以目前的專業其實是很難達到。 
 

過程 盡 考 可能的 和影響，但有時

是 法那麼 判斷， 其是同 很 ，如果要具體

對專業 之影響，基本上是不可能 得 （A-
2 者）。 

 
要 到這麼 ，其實要相當的研究能 政成

本，像FCC在做很多的政策 ，就是有很多專業的經

， 說有些 至是 經 學 得 帶的小 ，那

我們就是某個大學經 系 業的同學，或是 有 多學術

的在 理，這個研究能 人家真的很多（C-2
者）。 

 
臺灣中 各部會經常會將研究計畫案委 外面的大學或研究機構

執行，每個案子少則近 萬多則上 萬元，研究案理論上會做基本文

獻的探討，訪問影響的企業團體，進行產業統計與評 ，甚至是國外

個案的比較與討論，但如果整理通傳會委 案的研究機構，其實已經

變成少數幾家業者 斷的市場，研究報告的品質，有時並不見得能達

到委 目的，即使要將成本 益的研究案委 ，也仍需要能夠理解傳

播價值與統計模型的承辦人，而這些專業與能力，卻不是仍以之前的

高普考科所能 選的。 
 

有一些模 的建構其實是 要專業能力的， 政機關

見的方法就是 為委託研究案，再去引用委託研究案的資

料，那 說自 去做的 ， 有些 難（C-1
者）。 

 
以學術的要 影響 ，是用一個 較 的模

研究，除非是 過委託 進 ，其實同 仍可提 一些統

（A-2 者）。 
 

除了期待在立法過程能有完整的 RIA 評 之外，國外更多是希望

了解這個法案在落實之後，是否真的如之前評 的結果，還是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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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沒有考慮到，如果回到當初立法時，是否還可以有檢討修正的空

間（Harrison, 2009）。由於臺灣並沒有對 RIA 的執行 果和執行後續

進行再評 （林 ，2002），或是再評 機構也同樣受到各方政治力

的影響。因此 Harrison（2009）就認為即早將評 過程與相關資訊能

透明化的揭露公開，至少可以讓大眾與利 關係人能夠有再次反應意

見的機會，能夠在最後定案前得到充分討論，才能達到法案影響評

的意義。 
 

較有可能的 是在委 之 ， 較可能去

討之前的政策，不 是不是 有那種人情，或是當時

過，就 示這 人覺得這是最 的方法，若兩、 個 就

開始 討當時的 ， 前是 有這樣的 政 與 ，

是在委 對之前的 有些 議， 我們再去做

一些 理（C-2 者）。 
 

論 

通傳會治理通訊與傳播產業，所制定的法 與 範影響言論自

由、資訊流通、多元文化與產業發展，立法過程應該多方考量與評

社會影響。雖然目前通傳會已 國發會要求， 開 詢會議與公聽

會蒐集各方意見，但對於如何分析這些資料、根據 些成本 益與公

共利益標 進行比較、最後委員會議選擇特定方案的理由為何等，由

於在 案公 時，並沒有同步對外說明 RIA 的評 資訊，過去這些決

策歷程就像 子，造成社會大眾對立法結果的不信任。 
如同前面 RIA 文獻探討結果，各國在政策 劃與法案的制定過

程，同樣都會受到行政、立法機關、法院與利益團體的影響，也因

此，歐美國家盡量透過不斷修正的政治獻 法與遊說法（郭 ，

2010）；公開透明不同利益與權力團體對特定法案的影響，避免過度

因為政治力或是科層文化，選擇較為安全或是交辦的評 標 ，變成

只是滿足程序上的需求（Radaelli，2004）。 
但從訪談研究發現，通傳會不同層 受訪者對 RIA 評 時的獨立

性卻有不同解讀，委員或是部分高 文 認為組織內的成員都有其發

言空間，但中階與基層員工則認為自主性有限，在組織的時間 久，

就 容 接受隨長 交辦。但這應該不只是通傳會個別行政機關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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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而是臺灣政府近年來文 體系政治化，以及能否有相對 範尊重

文 專業的問題（ 美 ，2020）。 
過去的文獻也發現，透過 完整的 RIA 法 影響評 程序，納入

更多的專業與數據資料，增加訊 的不對稱，可以 少被行政與立法

院政治人物 擾，提高獨立機關的自主性（Ringquist et al., 2003; 
Woods，2018）。因此，通傳會應積極建立組織內部 RIA 行過程，

所需的量化與質性影響評 資源，不管是成本 益分析所需的資料

庫，或是納入更多非 單位的社會價值指標（丘昌 、 元 ，

2003；Radaelli, 2004），可以透過與 庫或學 研究中心，在平時就

將相關資料與理論模型建立，定期主動提出對既有法案的修正建議，

不然每到法案評 時的人力不足與時程緊 ，幾乎無法完整執行 RIA
的可能。 

此外，成立像是美國預算管理局（OMB）組織下的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負責 管立法過程，確認

各單位是否做到完整的法 影響評 ，協助提 RIA 的評 品質，也

可以是國發會思考的方向。而通傳會也應該定期檢討過去 RIA 的評

結果與經驗，省思之前執行時的問題與改進策略，以確實能在未來的

研析過程廣納更多元的意見，透明化選擇過程與揭露不同方案選擇的

理由，促成通傳會與社會的對話與相互理解，以改 臺灣通訊傳播法

制作業的立法品質。 
本研究透過訪談各種層 的通傳會同 與外部利 團體， 以通

傳會的 RIA 相關表格資料，透過文獻與不同受訪者的角度，建構通傳

會 RIA 在 行時所可能遇到的限制，但這仍可能只是眾多觀點之一，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透過單一法案的 RIA 個案研究，或是藉由其他不同

研究與本研究進行比較，將更能 清限制通傳會 RIA 行的因素。 
 

 

1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如果譯名為「法 （政策）影響評

」或「法 管制影響評 」應該更為涵蓋原文意 ，但由於目

前國發會與中文學術論文仍大多使用「法 影響評 」，為求讀

者閱讀的一致性，故本文仍沿用「法 影響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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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1、 是否很清楚地陳述欲處理的問題？（有明顯證據指陳問題本質、

影響程度和問題成因） 
2、 政府介入處理該問題是否理由夠充分？（考量過問題本質、介入

可能產生的成本和 益、各種可用的介入作法） 
3、 管制是否為政府介入可採行的最 工具？（比較各種管制性和非

管制性政策工具的 果，包 益、成本、分配 果和行政程序

負 等） 
4、 管制是否有法 為基礎？（需符合法治原則的設計，包 法 優

位、明確性、比例原則、正當程序等） 
5、 個層 的政府適合負責該管制工作？（如涉及多個政府層 ，

應先設計有 的協調機制） 
6、 管制 的 益是否高於成本？（應經過 算預期總 益和總成

本的比較） 
7、 管制 對不同團體所產生的 果分 是否透明週知？ 
8、 管制法令是否清晰、一致、完整和使用者週知？ 
9、 管制 相關各方是否皆有機會陳述其見解？（根據公開和透明

方式設計表達機制，及時和有 地獲得受影響企業和工會、利益

團體或其他層 政府等的意見） 
10、 如何達成管制的 度？（設計有 的執行策略和 因） 

資料來源： 能 （2012）。〈政府人事管理法令的管制品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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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  

二階段 目標 作步  功能 

第一階段 
形成政策 

一、 政策分析

作業 

1、 描述政策背景 
說明政府所欲處理的

議題，並確實盤點現

行法制 範 

2、 清政策問題 
清現況與目標之落

差，探究根本原因以

對 下  

3、 設定政策目標 
作為對策方案之指引

及執行成 之評 標

 

4、 研 對策方案 
包 管制、維持現

況、強化行政 等

選  

二、 影響評

作業 

5、 預評 對策方

案 

說明各方案之影響、

主要利 關係，進行

質化或量化之成本

益分析 

6、 商利 關係

者 
作成 詢文件蒐集公

眾意見 

7、 選定最 執行

方案 

公 評 結果報告

書，並統整回應公眾

意見 

8、 執行成果評

劃 
設定績 指標評量結

果 

第二階段 
形成法 案 

三、 案揭露

作業 

9、 預告法 案

與 RIA 報告 
公 RIA 報告書及法

案 

10、 踐行法

案公眾 詢

程序 

機關就管理方式有最

政策決定權，但應

統整回應公眾意見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法 政策影響評 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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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審查 目 審查問題 

一、 法 必要

性分析  
1.增修 法 是必要 ？何以需要增修 本法 ？  

2.法 所欲解決之問題為何？管制目標為何？  

二、 法 代

方案審視 
3.除管制方案外，是否有其他有 方案可 代？ 

民間、 市場、 學 、 第三部門、 地方政府

等或 其他方式是否可以 代？  

三、 法 影響

對象評  
4.一 實 本法，受影響之對象為何？  

5.本法影響程度為何？  

6.正面或負面影響？  

請從 民眾、 費者、 市場、 國內外企業

商、 中小企業、 第三部門、 民間社會、 社區

等角 加以評析。 

四、 法 成本

益分析 
7.法 可能產生的成本與 益 目？  

8.可否轉化為 加以表達？  

9.有無相關量化資料可以引證？  

10.成本 益分析的總體結果（ 益）為何？  

五、 公開 詢

程序檢討 
11.是否曾經舉公聽會或說明會？  

12.那些利 關係團體受邀參加？  
13.其對於管制的意見為何？  

14.反映意見是否 處理？  

15.請提供受邀團體名單及 絡 話？  

、 總體影響

評 結論 
16.綜合上述法 影響評 結果，提出增修 本法之

影響評 結論。  

資料來源： 《建立行政機關法 影響分析機制 實證研究》，丘昌 、

郭介 ，2004，臺北市：行政院經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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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處室涵蓋科別： 
• 綜合 劃處：綜合管考科、競爭政策科、 流政策科、國際兩 事

科、產業調查科。 

• 平臺事業管理處：事業治理 則科、固定平臺業 科、有線 視業

科、 費爭議處理科、行動平臺業 科、網路互連科。 

• 臺與內容事 處：廣 綜理科、廣播 理科、 視 運科、 視

內容科、 流 運科、觀 流計科。 

• 法 事 處：法制與綜合法 科、管制法 事 科、法理法 事

人事室 

委員會議（7 位）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主任 書 

書室 北區 理處 

中區 理處 

參事、技  

綜合 劃處 

平臺事業管理處 

臺與內容事 處 政風室 

主計室 

南區 理處 

基礎設 資通安全

射 與資源管理處 

法 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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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基礎設 資通安全處：網路管理科、網路技術科、基礎設

科、通傳設備安全科、資訊管理科。 

• 射 與資源管理處：射 管制與認證科、和 共用科、 率管理

科、號 網 管理科。 

• 北中南 理處：綜合業 科、通訊業 科、 科、傳播業

科、射 材管制科。 

資料來源：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2021 年 3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ncc.gov.tw/chines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5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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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1、 NCC 通傳會與法 影響評 （RIA） 
甲、 請問 目前在 NCC 主要的工作內容？ 
乙、 對 RIA 的理解為何，目的、手段？ 

、 目前通傳會 RIA 作的行政流程為何？（若無，國發會例

子） 
、 過去是否有經手有關 RIA 的評 ，請舉例？所 任的角色為

何？ 
、 是否有具體的表格與例子可以說明？（若無，國發會版本） 

 
2、 RIA 多樣的資料來源 

甲、 一開始法案的初稿的資訊來源為何？例如「反媒體 斷法」

基本上參考了各種立法院與學者的不同版本，再綜合而成，

但如何選擇，標 為何？NCC 是否會從頭開始自己制 法

案？ 
乙、 目前法 影響評 過程，所需要的資料來源，包 量化與質

性？NCC 平常網站資料庫的數據是否足夠？ 
、 開公聽會時，如何決定不同利 關係人，請舉例？ 
、 如何判斷公聽會收集到充分與完整的不同意見？ 
、 專家學者的決定與多樣性，是否刻意挑選不同意見者？由誰

來決定？ 
 

3、 如何評 與比較不同 RIA 面向？ 
甲、 如何整理與解讀所收集的各種資料？  
乙、 如何將公聽會的逐字稿，轉化為評 資訊？ 

、 量化與質性要如何轉 ？不同價值與影響要如何比較？ 
、 NCC 組織內部是否有 ，具備量化變數與計算評 與能

力？ 
、 最後是如何決定方案 A 而不是方案 B？例如成本 益法，或

是有其他模式？是如何評 ，由誰來決定那一個方案？ 
 
4、 如何保 RIA 評 的專業與獨立性？ 

甲、 RIA 評 作業通常是由下而上，或是由上而下，或是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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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 
乙、 請問在執行影響評 時，是否能獨立自主作業？ 

、 不同專業複雜度的法案內容，是否會影響 RIA 的獨立自主

性？ 
、 NCC 內部組織結構，是否會有不同權力的 涉？ 
、 是否曾出現上 指示的經驗，請舉例？ 

 
5、 NCC 通傳會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合作與 ？ 

甲、 法 處、或是 向不同單位之間的競合？ 
乙、 會議中誰通常具有主導權與否決權？ 

、 NCC 內部最後 關單位（例如法 處，或 NCC 委員會）？

或是外部其他單位會對 RIA 有再評 的權力？ 
 
6、 來自行政院與立法委員的壓力？ 

甲、 主委、委員與處長等 ，是否會直接有來自行政與立法機關

的壓力？ 
乙、 在會議中，或是 下會抱 這些的壓力？ 

、 立法院除了預算審查與人事同意權外，是否還有其他 壓的

方式？ 
、 行政院除了人事任命權外，是否還有其他 壓的方式？ 
、 這些大多是針對主委、委員與處長等 ，而通傳會長 如何

將這些壓力轉至內部文 ？ 
 
7、 委員之間的權力競合？ 

甲、 正副主委或是不同委員之間，如果對 RIA 有不同意見時，通

常會如何協調？共識決或 票表決，或是主委有議事主導權

力，可以強行通過？是否有具體例子可以說明？ 
乙、 不同專業背景（傳播、 信、法 、經 、網路等）的委

員，或是來到 NCC 年資，是否會影響不同委員對法案的尊重

程度？ 
、 當委員之間有不同意見時，文 的角色為何？是能獨立

提供不同專業，還是會 向主委或特定委員？是根據專業、

權力或是人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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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以不同個案為例說明 

甲、 過去是否會參與任何通傳會的立法與修正案？ 
乙、 如果以近期的「媒體多元文化維 與 斷 制法 案」（法

案），從其他立法初稿修正？二進二出立法院與行政院，從

2011 年立法至今無法通過的原因？ 
、 「多元選擇 費機制 劃」（ 範）為例，分組 費談了非

常多年，為何仍然 留在討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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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法案名稱： 
、主管機關：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問題界定與 修需求 

目 說明 備  
4-1 問題

界定 
4-1-1 問題描

述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 概 

4-1-2 執行現

況及問

題之分

析 

 1、 業 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原因

分析。 
2、 說明現行法 是否不足，須否配合

現況或政策調整。 
4-2 修

需求 
4-2-1 解決問

題可能

方案 

 請 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其評  

 4-2-1 修必

要性 
 請說明最 必須 修法案以解決問題之

理由；如有立委提案，並請納入研析。 
4-3 配套 及相關協

力事  
 配套 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法制整

備等；相關機關協力 請予 列。 
、政策目標  簡要說明政策取向 
、徵詢及協商程序 

6-1 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請說明法案內容主要影響之機關

（構）、團體或人員。 
6-2 對外意見徵詢  1、 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徵意見及與相關

機關（構）、地方自治團體協商之

人事時地。 
2、 徵詢或協商時，應敘明其重要事

、有無爭議、相關條文、主要意

見、參採與否及其理由（含國際參

考案例），並請填列於 表；如有

其他相關資料，亦請一併檢 。 
3、 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應落實性別

參與。 

6-3 與相關機關（構）

及地方自治團體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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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響 
7-1 成本  1、 關於成本及 益、指政府及社會為

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 出之代價及

可能得到之 益。 
2、 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難以量化

者亦應有 說明。 

7-2 益  

7-3 對人

權之

影響 

7-3-1 法有

關人民

權利之

定 

 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 法有關人民權利

之 定及 法院解釋。 

7-3-2 公民與

政治權

利國際

公約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行法，請檢視法案

是否符合公約 定及 合國人權事 委

員會之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 人

權之實現。 7-3-3 經 社

會文化

權利國

際公約 

 

、性別議題相關性（省略）* 
、性別影響評 結果（省略）* 

拾、法制單位復核 
10-1 法案內容： 

提經法 會討論通過，與會法制單位表示意見 
10-2 徵詢及協商程序： 

已徵詢及協商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已適當說明與回應徵詢及協商對象所提之主要意見 

10-3 對人權之影響： 
已由法 會具人權專長委員、曾受人權教 之參事、其他

高階人員或委請之人權學者專家檢視。 
10-4 修程序：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省略 、 有關「性別影響評 」部分的填寫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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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事  
有無

爭議 
相關

條文 
相關機關（構）、團體 

或人員之主要意見 
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含國際參考案例） 
 有 

無 
 主要意見： 

意見來源： 
予以參採： 
不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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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regulate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ervices in Taiwan, and most of its laws and 
policies affect citizens, industries, and society.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whether the laws serve their 
purpose, although several ministries have applied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is study discovered lobbies 
outside organization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reduce 
staff members’ profession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bureaucratic 
culture and a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prevent RIA from being conducted in 
a timely manner. Therefore, the NCC should reorganize its staff, redistribute 
resources, and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ordinary civil 
servants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media and 
produce high-quality law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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